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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房地产法律问题》

内容概要

《实践中的房地产法律问题》共收集论文44篇。这些论文分别从房地产基础法律关系、开发法律关系
、交易法律关系、使用法律关系等方面，对实践中的房地产开发法律问题进行论述，选题涉及物权法
、合同法、信托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等诸多法律领域，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无疑将对房地产
业的健康发展、房地产法律工作的进一步规范，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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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Ⅰ 房地产基础法律问题不动产登记制度在民事审判中的理解与适用张俊文*黄勇**《物权法》已于今
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法从第9条到第22条，以14个条文原则性地规定了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主要方面，
为我国建立以民事法为基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一套制度中包含了许多新的
内容，特别是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
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在相应的法律法规未出台之前，在民事审判中如何理解和适用，值得
理论和实务界予以研究。本文就此抛砖引玉，请教于各位专家。一、不动产登记的性质早在物权法颁
布以前，就有学者呼吁，必须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即建立统一法律依据、统一登记机关
、统一登记效力、统一登记程序和统一权属证书的五统一制度。《物权法》第9条明确规定建立不动
产物权统一登记制度，可谓顺应民意。这一制度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素：首先，统一不动产物权的
登记机构。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基本上都是统一的，但各自的登记机构并
不完全相同。有的国家由司法机关负责，有的国家由专门的行政机关进行登记，但登记机构都是统一
的。其次，统一不动产物权登记的范围。不动产物权，原则上均应当进行登记。《物权法》第9条第2
款明确规定，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属于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类似的还有《物
权法》第28条、第29条、第30条规定的几种特殊的不动产物权，其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不以登
记为生效要件。除此之外，凡是能够界定为不动产物权的均应纳入统一登记。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内容
，包括四类，即设立登记、变更登记、转让登记和消灭登记，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内容范围应当统一。
第三，统一登记办法。登记办法即登记程序。包括登记申请，登记审查，不动产登记簿的管理，不动
产权属证书的发放，登记查询，登记异议，预告登记，错误登记的法律后果以及登记收费等。第四，
统一登记效力。根据《物权法》第9条，不动产物权登记统一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但也有个别例
外，如《物权法》第129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模式。《物权法》所规定
的不动产物权统一登记制度，有待于不动产物权登记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在此之前，只是代表物
权登记的前景和方向。因此，在《物权法》正式实施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审判实践仍应立足于现有
的登记制度，适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去作出判定。目前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部门众多，其
特点是根据物权的类型由不同的行政管理机关行使登记职能，如房屋变动由房屋管理机关负责，土地
权利登记由土地管理机关负责，农村土地承包权由农业管理部门负责登记等。因此，实务中大多把不
动产物权登记作为行政机关的一项行政职能，把行政机关颁发权利证书的行为就看做行政许可，有关
不动产物权登记所产生的纠纷和赔偿多采用行政诉讼的程序解决。这种方式符合登记机关特定身份的
表征，也符合我国目前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现状，难怪成为普遍的处理方式。在新的不动产物权登
记法出台之前，不宜全盘否定，否则不利于当事人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民事法官应当对不动产登
记的性质保持清醒的认识，对涉及的民事诉讼妥善处理。不动产物权登记是物权公示的技术性措施，
产生私法效果。按照《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登记只是物权公示的方法之一，而且并非物权公
示的唯一方法。比如农民在自己宅基地上建立的房屋，一般没有登记，单凭占有相应的土地和房屋就
足以证明其权利，因而不动产占有就成为事实上不动产的权利外观。不同之处在于，不动产登记是《
物权法》选定的法定公示形式或者说是物权的法定外观。这种公示形式只需由相应的机构，既可以是
司法机关，也可以是专门性的机关，也可以是企业法人，从技术操作的角度予以执行，而与行政机关
的行政职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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